
加入 WTO後軍公教人員因公出國仍應搭乘本國籍航空班機 

（交通部 91.07.11 交航（一）字第 0910006839號函） 

1.查我國 WTO政府採購協定（GPA）承諾開放清單附件四之服務項目清單並未承

諾開放「空運服務」，GPA 適用機關辦理「空運服務」採購，依「外國廠商參

與非條約協定採購處理辦法」第 5條規定，得視實際需要決定是否允許外國廠

商參加。 

2.上開 GPA既未承諾開放「空運服務」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軍公教人員因公出國

之機票採購並無義務對外開放，故該作業規定與自由貿易原則並無違背。又公

務人員代表政府出國洽公搭乘國籍航空公司班機有其特殊意義存在，世界其他

國家亦有類此規定。現階段該作業規定尚無需修正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軍公教

人員因公出國搭機仍應依該作業規定辦理。 


